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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4870号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为本次A股可转债项目发行之用，并不适

用于其他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

贵公司申请本次A股可转债项目发行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文件

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

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编制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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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

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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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0]1905 号《关于核准万达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8.00 元。截止 2011

年 1 月 19 日止，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840,000,000.00 元，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劵有

限责任公司扣除公司尚未支付的承销商发行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54,120,000.00 元后

（公司承销商发行费和保荐费合计人民币 55,120,000.00 元，已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

支付人民币 1,000,000.00 元，此次扣减剩余款项），将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85,880,000.00 元 汇 入 公 司 开 立 在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浦 东 支 行 账 号 为

0202014210004623 的人民币账户。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9,755,000.00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6,125,0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0154 号验资报告。 

  

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124 号《关于核准万达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向李诗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

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1,246,250 股（每股面值 1 元）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 48.23 元。其构成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8,999,967.35

元认购 393,945 股、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11,106,693.78 元认购

230,286 股、自然人王翌帅以货币资金人民币 29,999,976.37 元认购 622,019 股。本次

非公开发行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106,637.50 元，扣除支付的主承销商承销费

用人民币 3,502,665.94 元后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56,603,971.56 元；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人民币 76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55,843.971.56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0426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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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管理和情况及存储情况 

1． 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银行上

海市闸北支行、民生银行上海浦东支行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

山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以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与主承销商以及存款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贵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并得到了有效的履行。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和要求，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严格

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前次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2.活期存款存放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金额 备注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0202014210004640 580,465,000.00 4,123,307.08  

中国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 455959257259 195,660,000.00  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宁支行 
70090122000003280  378.49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32463308010477480  3,786.47  

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部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宁支行 
70090122000134777 55,843,971.56 43,655.92  

合计   831,968,971.56 4,171,1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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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存款存放情况 

注：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公司的部分募投资金以定期存单形式

存放于上述各银行，每份存单均有独立的账号，存单明细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类型 金额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50131000483269184 定期存款 20,778,781.48 

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部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 70090122000135880 七天通知存款 7,640,000.00 

合计 

  
28,418,781.48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账户金额合计 32,589,909.44 元。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包括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4,25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人民币 6,75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此项已实施完成。 

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

超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2 年 4 月 12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全

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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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

币 275 万元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该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已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实施完毕。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600 万元超

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2012 年

5 月 2 日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2 年

10 月 17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600 万元全部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增资收购西藏新时代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人民币 5,000 万元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使用

人民币 3,800 万元超募资金增资收购西藏新时代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此项已

实施完成。 

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11 万元增

资控股子公司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此项已实施完成。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云服务上海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21,8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万达信息云服务上海基地。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利息对超募资金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追加超募资金投资云服

务上海基地人民币 3,190 万元。项目总预算投入由人民币 23,800 万元（其中超募资

金投资人民币 21,800 万元，国家资助人民币 2,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6,990 万元

（其中超募资金投资人民币 24,990 万元，国家资助人民币 2,0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帐户共累计发生该项目支出人民币 243,343,702.40 元。 

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500 万

元超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3 年 1 月 11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5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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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400 万元超募

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2013 年 4

月 7 日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4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3 年 8

月 19 日，公司己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5,4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收购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

民币 5,100 万元超募资金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两个阶段对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进

行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公司己完成上述收购工作。 

2013 年 8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万达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460.5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此项已实施完成。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

民币 3,000 万元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鉴于公

司之后已完成对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的收购，在成都已有公司经营实体，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用途，将原计划投资设立成都万

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民币 3,000 万元超募资金变更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重庆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增强西南区域的整体业务拓展，并经 2013 年

12 月 10 日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2015 年 2 月 12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

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用途，设立重庆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投

资规模由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同时将超募资金人民

币 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长沙万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增强在中西

部地区的业务拓展，并经 2015 年 2 月 27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上议案。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投资设立湖南长沙万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业已完成；投资设立重庆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尚未实施，人民币 2,000 万

元存放在超募资金专用账户。 

2014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计划将五个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全部节余资金人民币 594.30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含专户利息

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议案已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实施，募投资金节余资

金人民币 601.66 万元（截至 2014 年 8 月 11 日止，含利息收入）全部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并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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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次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无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 备注事项。 

 

四、  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 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李诗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24 号)文核准，公司以 20.03 元/股向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股东李

诗定发行 6,339,870 股、向股东许晓荣发行 412,001 股，并支付人民币现金 4,508.00

万元用以购买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49%股权，合计支付对价人民币 18,032.00 万元，

其中 4,508.00 万元现金来源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 

(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2 月 3 日，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原股东李诗定、许晓荣将其合计持有的四

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49%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二)   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公司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四川浩特通

信有限公司 

资产总额  
 

439,982,412.55 719,879,216.09 1,110,660,657.03 

负债总额  
 

333,889,057.94 555,877,773.87 877,769,841.77 

所有者权益  
 

106,093,354.61 164,001,442.22 232,890,815.26 

 

(三)   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经过 2015 年资产重组后，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务未发

生重大变化，由于置入资产为优质资产，因此本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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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2014 年度合并报表中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1.90 亿元，2014

年合并备考盈利预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1.94 亿元，2015 年度合并报表

中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2.31 亿元，2016 年度合并报表中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2.38 亿元，目前，置入资产生产经营稳定，显示出较强的

盈利能力。  

 

(四)   效益贡献情况  

2016 年度，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6,888.94 万元，2016 年度置入

资产 49%权益净利润为人民币 3,375.58 万元占本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 14.17%。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优质资产，保证了公司未来的持续

经营能力。  

 

(五)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4006 号）及

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2014 至 2016 年度，本次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完成情

况如下： 

2014 年度本次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7.50        

非经常性损益 10.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6.87  2,415.51  1.36  100.06% 

 

2015 年度本次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4.41        

非经常性损益 201.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3.40  4,497.27  16.13  100.36% 

 

2016 年度本次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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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非经常性损益 280.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08.82  6,583.79  25.03  100.38%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各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2014-2016 年度内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盈

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础确定。 

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基于本次资产重组的 2014-2016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四川

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六)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资产重组不涉及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其他承诺事项。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

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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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612.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79,079.87 

募集资金产生利息：  3,963.0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1 年： 21,674.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2 年： 22,653.28 

       2013 年： 17,370.66  

       2014 年： 10,072.93  

      2015 年： 4,631.58  

      2016 年： 2,676.4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综合业务基础软件平台 V4.0 系统 综合业务基础软件平台 V4.0 系统 4,916.00 4,916.00 4,916.00 4,916.00 4,916.00 4,916.00   2013 年 12 月 

2 综合劳动和社会保障 V3.0 系统 综合劳动和社会保障 V3.0 系统 4,480.00 4,480.00 4,480.00 4,480.00 4,480.00 4,480.00   2012 年 12 月 

3 民航信息一体化 V2.0 系统 民航信息一体化 V2.0 系统 3,863.00 3,863.00 3,862.70 3,863.00 3,863.00 3,862.70 0.30（注） 2013 年 12 月 

4 企业综合监管平台 V2.0 项目 企业综合监管平台 V2.0 项目 3,520.00 3,520.00 3,520.00 3,520.00 3,520.00 3,520.00   2012 年 12 月 

5 医疗卫生信息化 V2.0 系统 医疗卫生信息化 V2.0 系统 2,787.00 2,787.00 2,787.00 2,787.00 2,787.00 2,787.00   2012 年 12 月 

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01.66 601.66   601.66 601.66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9,566.00 20,167.66 20,167.36 19,566.00 20,167.66 20,167.36 0.30（注）   

1 归还银行贷款 归还银行贷款   4,250.00 4,250.00   4,250.00 4,250.00     

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6,210.50 16,210.50   16,210.50 16,2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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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1,500.00 21,500.00   21,500.00 21,500.00     

4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1,500.00 -21,500.00   -21,500.00 -21,500.00     

5 投资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投资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6 投资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7 投资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

司 
  886.00 886.00   886.00 886.00     

8 投资西藏万达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西藏万达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3,800.00 3,800.00   3,800.00 3,800.00     

9 投资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投资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5,100.00 5,100.00   5,100.00 5,100.00     

10 投资云服务上海基地 投资云服务上海基地   24,990.00 24,666.01   24,666.01 24,666.01     

11 投资湖南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湖南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63,236.50 58,912.51          -    58,912.51 58,912.51   
 

  合计   19,566.00 83,404.16 79,079.87 19,566.00 79,080.17 79,079.87 0.30（注）   

 

注：民航信息一体化 V2.0 系统项目计划投入人民币 38,630,000.00 元，报告期末已投入人民币 38,627,000.00 元，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12 月完工结转，相

关项目投入已全部完成，因而产生人民币 3,000.00 元的结余募集资金。2014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计划将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节余资金人民币 594.30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含专户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议案已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实施，募投资金节余资金人民币 601.66 万元（截至 2014 年 8 月 11 日，

含利息收入）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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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四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累计实现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3 2014 2015 2016     

1 综合业务基础软件平台 V4.0 系统 不适用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22.86% 484.60 1,586.43 1,153.06 1,071.83 4,295.92 是 

2 综合劳动和社会保障 V3.0 系统 不适用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24.71% 2,618.91 1,954.08 2,023.70 1,848.02 8,444.71 是 

3 民航信息一体化 V2.0 系统 不适用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30.22% 323.07 1,825.11 1,230.41 1,258.48 4,637.07 是 

4 企业综合监管平台 V2.0 项目 不适用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29.71% 2,371.99 1,729.11 1,613.85 1,296.50 7,011.45 是 

5 医疗卫生信息化 V2.0 系统 不适用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23.76% 2,278.06 2,296.89 861.97 907.92 6,344.84 是 

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076.63 9,391.62 6,882.99 6,382.75 30,733.99   

1 归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3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4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5 投资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不适用 注 1 0.97 0.17 0.15 0.2 1.49 注 1 

6 投资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不适用 注 2 -67.20 -47.02 -35.47 -94.76 -244.45 注 2 

7 投资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不适用 注 3 -622.87 48.78 171.3 1018.65 615.86 注 3 

8 投资西藏万达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不适用 注 4 -420.07 -136.76 237.82 41.94 -277.07 注 4 

9 投资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不适用 注 5 88.03 1238.03 2404.35 3513.36 7243.77 注 5 

10 投资云服务上海基地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6 

11 投资湖南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不适用 注 7     -0.56 -37.86 -38.42 注 7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021.14 1,103.20 2,777.59 4,441.53 7,301.18   

  合计     7,055.49 10,494.82 9,660.58 10,824.28 38,0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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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预测的项目前五年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80.80 万元、495.04 万元、643.55 万元、836.62

万元、1,087.60 万元。由于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系 100%全资子公司，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收益为北京万达全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单体报表净

利润数。 

注 2: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预测的项目前五年净利润分别为

人民币 694.39 万元、1,092.37 万元、1,629.26 万元、2,012.63 万元、2,242.42 万元。由于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系 100%全资子公司，报告中披

露的实际收益为天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单体报表净利润数。2016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万达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缩减部分超募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节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缩减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天津万达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万达”）的投资规模，将天津万达的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少至 1,000 万元，同时将因投资规模缩减而节余的超募

资金 4,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经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天

津万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减资事项业已完成, 节余的超募资金 4,000 万元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3: 2012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75 万元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11 万元增资控股子公司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预

测的项目前三年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133 万元、132 万元、392 万元。由于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系 55%控股子公司，报告中披露的 2013 年、

2014 年实际收益为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单体报表净利润数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55%计算得出，2015 年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全资

设立上海万达全程健康门诊部有限公司，报告中披露的 2015 年实际收益为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数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55%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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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收购西藏新时代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3,800 万元超募资金增资收购西藏新时代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预测的项目前五年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959.43 万元、1,712.52 万元、1,467.97 万元、1,443.97 万元、463.56 万元。由于西藏万达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 51.22%控股子公司，报告中披露的

实际收益为西藏万达华波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体报表净利润数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51.22%计算得出。 

注 5: 2013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收购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100 万元超募资金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两个阶段对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进行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该公司 51%股权。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预测的项目前五年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693.60 万元、1,612.62 万元、2,257.67 万元、3,160.74 万元、4,108.96 万元。四川浩特通信有

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使用人民币 5,100 万元超募资金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两个阶段完成对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51%股权的收购，故本报

告中披露的实际收益为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单体报表净利润数乘以母公司持股比例 51%计算得出。 

注 6: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云服务上海基地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人民币 21,8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万达信息云服务上海基地。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利息对超募资金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追加超募资金投资云服务上海基地人民币 3,190 万

元。项目总预算投入由人民币 23,800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投资人民币 21,800 万元，国家资助人民币 2,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6,990 万元（其中超募

资金投资人民币 24,990 万元，国家资助人民币 2,0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帐户共累计发生该项目支出 246,660,121.00 元，公司已按

暂估金额结转固定资产。 

注 7: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用途，设立重庆万达

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规模由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同时将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

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根据项目可研报告预测的项目前五年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119.30 万元、-235.30 万元、-81.10 万元、134.70 万元、404.40

万元。由于湖南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 100%全资子公司，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收益为湖南万达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体报表净利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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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584.4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820.30 

募集资金产生利息： 1.2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5 年： 4,820.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6 年：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收购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少数股权（注） 收购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3,743.90 3,743.90 3,743.90 3,743.90 3,743.90 3,743.90   2015 年 2 月 

2 
增资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用于攀枝花市

公安智能安全系统（BT）项目实施 

增资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用于攀枝花市

公安智能安全系统（BT）项目实施 
1,076.40 1,076.40 1,076.40 1,076.40 1,076.40 1,076.40   2015 年 11 月 

  合计   4,820.30 4,820.30 4,820.30 4,820.30 4,820.30 4,820.30     

注：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李诗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24 号)文核准，公司以

20.03 元/股向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股东李诗定发行 6,339,870 股、向股东许晓荣发行 412,001 股，并支付人民币现金 4,508.00 万元用以购买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49%股权，其中 4,508.00 万元现金来源为本次配套

募集资金。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已支付 3,743.90 万元，尚未支付金额 764.10 万元为代扣缴个人税金，暂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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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

率 
承诺效益 

最近四年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累计实现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3 2014 2015 2016     

1 收购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不适用 

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5 年 4,463.13 万元 

2016 年 6,583.79 万元 

    2,310.06 3,375.58  是 (注) 
2 

增资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用于攀枝 

花市公安智能安全系统（BT）项目实施 

  合计     
  

2,310.06 3,375.58    

 

注：2015 年 1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李诗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24

号），核准了公司向李诗定发行 6,339,870 股股份、向许晓荣发行 412,001 股股份购买四川浩特 49%股权，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交易对方李诗定、许晓荣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415.51 万元、4,463.13 万元及 6,583.79 万元。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对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 49%股权的收购，故本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收益为四川浩特通信有限公司单体报表净利润数乘以母公

司持股比例 49%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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